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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6:1-24 

 
三三三三、、、、對來信詢問各事的回覆對來信詢問各事的回覆對來信詢問各事的回覆對來信詢問各事的回覆（（（（七七七七 1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4））））  

6. 復活問題（十五 1–58） 

a. 復活的福音：基督確實復活了（十五 1–11） 

b. 責難：哥林多人不信死人復活（十五 12–19） 

c. 基督復活乃一初熟果子，保證我們均能復活（十五 20–28） 

d. 若沒有復活，教會和信徒所作的一切盡皆荒謬無意義（十五 29–34） 

e. 復活的形體（十五 35–49） 

f. 復活代表對死亡與罪惡的得勝（十五 50–58） 

第十二週第十二週第十二週第十二週 

7. 捐獻問題（十六 1–4）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5–24）））） 

1. 保羅、提摩太和亞波羅的動向（十六 5–12） 

2. 最後的勸勉（十六 13–18） 

3. 問安與祝福（十六 19–24） 

第十三週第十三週第十三週第十三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7. 捐獻問題（十六 1–4）及 四、結語（十六 5–24） 

 
1. 這是為處境困難的耶路撒冷教會捐獻的問題（十六 1-4）。第一世紀四十年代之猶大地屢逢災年，弄得耶路撒冷教會貧困不堪。

保羅在自己所創辦的幾處教會中募捐，一是為扶困救貧，同時也是為了各地教會的合一。他指出，大家當各盡所能，每週均有捐

助，而不要等他到來時臨時募集（十六 2）。保羅說他將派哥林多教會的人南下送款，至於他個人是否同往則未作定論。凡此種

種，也在消弭他會從捐項中取利的議論（參林後八至九章） 

2. 最後，保羅在結語中首先提及他的行程，表示頗願在離開以弗所之後，到哥林多長住一段時期（參林後 一章）；其次則說提摩

太或先往哥林多送信，或轉經他處再往哥林多，並囑咐教會善待他；再其次則強調他曾促請亞波羅往訪哥林多。說這話似意在消

除哥林多信徒以為保羅攔阻亞波羅訪哥林多的猜疑（十六 12）。保羅在最後的祝願中，又重申敦愛堅信之旨。他讚揚了送信的

幾位哥林多弟兄（十六 15-18），並代亞居拉和百基拉（是助保羅建立哥林多教會的兩位同工，參徒十八 2、3、18）向教會致

意。保羅請信徒按當時教會的禮節互吻問好（十六 20）。保羅口述至此，從記錄者的手中拿過筆來，親自寫上向他們的問安並

咒詛不愛主者的話；還有「主必要來」一語，是早期教會於禮拜結束時的通用語，原是亞蘭文；最後則又重申他對哥林多教會的

愛心（十六 21-24） 

3. 在加拉太書裡，我們常因所記有關保羅與耶路撒冷的雅各派信徒，以及與彼得的衝突（加一至二章）而以為他們之間必定是貌合

神離、鮮有來往。但在此段的描述中，我們卻看見另一個面貌 

 
4. v.1「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 

a. 在十五章保羅竭力地證明耶穌基督復活的事實並信徒的復活。復活的信息直接影響到信徒生活事奉的態度。在本章講到信徒

奉獻金錢，也同樣受復活信息的影響。因為基督復活了，我們將來也都要復活，活著的目的並不是吃吃喝喝等死罷了

（15:32）。我們的人生既有永恆的價值，這樣我們對於在這短暫世代中被認為最有用的金錢，也當要作有永遠價值的運用

了 

b. 「論到」：回答哥林多信徒在信中的提問。參 7:1; 7:25; 8:1; 12:1 

c. 「論到為聖徒捐錢」：指明本節所論是「為聖徒」的需用而奉獻。捐錢原文是收集或收取的意思，指收取奉獻的錢，全新約

只有本章用過兩次，十六章一節譯作「捐錢」，十六章二節譯作「現湊」，所以中文不必譯成「捐輸」，最好譯作「奉

獻」。因為信徒在主內相通，出錢的人不過盡「錢財管家」的責任而已！所有的錢，不論給神的教會或給弟兄使用，都是先

奉獻然後轉給人的。從羅 15:25-27 及本章下文，可知使徒在此所指的聖徒是指耶路撒冷的聖徒。按來 10:32-35，可知耶路

撒冷的聖徒曾大受逼迫而分散（雅 1:1），甚至家破人亡，生活無依。所以保羅勸勉外邦教會的信徒要為耶路撒冷的聖徒捐

獻錢財，供給他們的需要 

d. 「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按加 6:10 保羅吩咐加拉太信徒要向信徒行善。加拉太是一個大地區，包括好些城市

和教會，所以說「眾教會」。事實上保羅不單曾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也同樣曾吩咐馬其頓（林後 8:1-4）和亞該亞（林後

9:1-2）的眾教會，為缺乏的聖徒奉獻錢財 

e. 「你們也當怎樣行」，按林後八至九章及羅 15:25-26 可知哥林多人的確照樣行了。可見早期教會，彼此之間在錢財上相通

互助，全無派別的界限 

5. v.2「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a. 本節可見信徒在奉獻錢財上： 

i. 應該在一定的時間內查看自己的進項有多少，然後抽出所該奉獻給主的，預備為主而用。在舊約所有以色列人要奉獻十

分之一，這原則也應該適用於新約信徒。所不同的就是：a) 十分之一的奉獻對新約信徒不過是一項起碼的學習，教導

我們怎樣完全奉獻（羅 12:1）。b) 新約信徒奉獻十分之一，不是因為守律法，而是出於愛主的心，甘願奉獻 

ii. 「進項」：「成就」、「昌盛發達」，在此是指信徒自己的入息 

iii. 我們奉獻的錢財應該是預先準備好的，不是臨時「現湊」的。對於幫助信徒，幫助教會和神家的需要，我們應該早就有

所看見，早就準備好奉獻，然後把我們準備好的給主，絕不該像臨時的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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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認為保羅要信徒把錢捐出來，留在教會那裏，然後等

保羅來的時候決定錢的用處。其二，認為「抽出來留著」不是留在教會那裏，而是留在信徒的手中，等保羅來的時候才

奉獻出來 

b. 最重要的是不論留在自己手中還是交給教會，都是應該先奉獻了。但如果奉獻的錢已經決定了用途，就該交給當得的人，或

負責處理錢財的人 

c.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早期教會是在主日聚會（徒 20:7; 啟 1:10）的時候進行奉獻 

d. 不過這幾節經文所講奉獻錢財的原則，還是為某項特別需要而作的奉獻﹖如果是為某項特別需要而奉獻，那麼「每逢七日的

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意思就是：預先有了一個需要的對象，或預先承諾了一個捐獻的數目，然後每主日從

進項中抽出，逐漸湊足，增至所要獻的數目。如果不是為特別的需要而奉獻，那麼保羅在這裏只是指導信徒一般的奉獻原

則，信徒應當經常在七日的第一日奉獻錢財，這樣就可以經常有力量幫助人，又使教會隨時可以幫助別處信徒，免得急忙中

現湊，就顯得不夠尊重了 

6. v.3「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 

a. 保羅雖然鼓勵他們奉獻，幫助別處缺乏的信徒，卻沒有替他們管理奉獻的錢財，而是交給教會所「舉薦」的人。另一方面，

保羅也不是完全不理會教會要派誰去，他還是充當「打發」的人，為他們作最後的決斷。所以他說：「你們…舉薦誰，我就

打發他們」。本節最自然的解釋是：保羅這樣尊重他們的決定，是由於他的謙卑。他不是沒有權柄，而是不想用權柄。要不

然，保羅不會說「你們…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其實這句話已經顯示保羅的權柄了 

b. 無論如何，初期教會在錢財方面所留給我們的教訓是：金錢絕不是權柄的根據，不是誰出錢，誰就有權，更不是錢最多的人

權最大。使徒在選擇誰負責把眾人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時，所留意的原則只是務求公正、光明、清潔，可以取信於眾教會而

已！  

7. v.4「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a. 保羅的意思是如果需要他去的話，他也預備去的，這是保羅對哥林教會的尊重 

b. 保羅對於金錢的小心謹慎，實在是可以當我們的榜樣，以免因為奉獻處理不當，造成神國的損失 

8. 在這四節經文中，我們看見保羅的心思細密、計慮周全，避免產生可能誤會的麻煩，又照顧作為捐助者與受助者的感受。這種對

真理執著、對人則體讓包容，才是保羅性格的全貌 

 
9. vv.5-7「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哪裏去，你們就可

以給我送行。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 

a. 「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預備旅途上所需要的東西」 

b. 「我要從馬其頓經過」：當時保羅是在以弗所。以弗所和哥林多可以說是隔海相對的，如果保羅坐船，可直達哥林多。這裏

既說他「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那就是說保羅要從陸路繞一個圈，從以弗所向北去，先到希臘

半島的上面北部，如腓立比、帖撒羅尼迦等地，然後南下到哥林多  

c. 「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根據林後 1:15-16 可知保羅原本準備先到哥林多，然後由哥林多北上到馬其頓

（林後 1:16），再繞經亞細亞到耶路撒冷。但在此保羅告訴哥林多人他改變了行程，要先到馬其頓才到哥林多，想不到他

這樣改變行程，竟也成為假師傅毀謗他的藉口；所以他在寫後書時，又再詳細解釋他為甚麼改變行程（林後 1:15-22） 

10. vv.8-9「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a.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這話是有力的憑據，證明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以弗所寫的。他寫完本書後，仍舊留在以弗所，

直到五旬節後 

b. 「反對」：「說謊傷害」、「反對」、「抵擋」 

c. 為甚麼保羅要一直留在以弗所呢﹖「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神的確在以弗所為保羅開了「寬大又有功效的

門」。從徒 19 章我們知道，當時有些人把他們的邪書搬出來焚燒，單單邪書就值五萬塊錢（徒 19:19）。甚至使以弗所做

銀龕生意的人受到打擊，引致銀匠底米丟起來鼓動全城的人反對保羅。所以一方面有功效的門為他開了，一方面反對他的人

也很多。這兩方面常常是同時有的。我們如果怕受人的反對，就不能看見有功效的門為我們而開；如果願意看見那又寬大又

有功效的門開了，就要準備受人的反對 

11. vv.10-11「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

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 

a. 提摩太是保羅得力的助手，也是保羅福音的兒子，從這幾節經文可見保羅是怎樣極力地要教會都尊重提摩太。提摩太的成功

固然是由於他本身在神面前的忠心，但也是因保羅在真道上，和主的工作上尊重這位年輕的同工 

b. 這可能因為提摩太年輕怯懦，面對哥林多教會許多驕傲自負的人，會有一點問題，所以保羅在此特別作此叮嚀 

c. 另外，如果他們敢批評保羅，何況提摩太呢﹖保羅特別在這裏提醒他們，不可輕看這位忠心的神僕，因為他雖然年紀輕，卻

勞苦忠心地作工，像保羅一樣。作為一點提醒：今天教會裏面的青年人（甚至其他不同年紀的信徒），完全不像保羅那樣勞

力忠心作工，卻竭力要得著像保羅那樣的地位和尊榮 

d. 「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意思就是叫提摩太在他們那裏不用提心吊膽，有許多顧忌，可以按著真理，講該講的話。在

提前 4:12 保羅曾勸勉提摩太要凡事作信徒的榜樣，不要叫人小看自己年輕，在這裏保羅卻要教會的負責人不要輕看提摩

太。所以不論對提摩太個人方面或教會負責人方面，保羅都在栽培年輕的提摩太，可以成為教會下一代的接棒人 

e.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當時的傳道者並不會為自己預備回程旅費的，都是仰賴信徒的供應幫助（太 10:5-15） 

12. v.12「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 

a. 這節經文顯示，哥林多人似乎要求保羅打發亞波羅到他們那裏去。保羅也曾再三地勸亞波羅，亞波羅卻不願意去 

b. 從這件事我們看見保羅對同工的態度和他的胸襟：雖然保羅當時在工作和靈性上都是同工們的領袖，可是他不十分願意勉強

同工。既然亞波羅不願意去。他頂多再三地勸他，並沒有因為他不去就生氣；因為這是關乎各人在神面前的負擔和感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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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尊重這種感動，不隨便地勉強亞波羅，而只表達自己的意思，勸他而已。他並不是一個獨裁的領袖，也不過分民主。他是

尊神為主的一位屬靈領袖 

13. vv.13-14「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a. 最後的叮嚀：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要以愛心為做事的動機 

b. 「儆醒」：「保持清醒」、「保持警覺」 

c. 「大丈夫」：「勇敢成熟的大人」。是成熟的（男性）與年輕的（男性）的對比。是成熟度的比較，不是男與女的比較。保

羅在此並非性別歧視。 

d. 保羅既然在上文提到亞波羅不能去，在這裏又忽然加插兩句勸勉的話，意思大概是叫哥林多人不要過分倚靠別人。他們要自

己在真道上站立得穩，作大丈夫 

e. 「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作大丈夫」、「要剛強」，偏重於持守信仰方面。「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

作」，偏重於生活為人及關係上的見證。若能做到這兩方面，無論有沒有神的僕人在他們中間，教會都同樣能建立增長 

f. 持守信仰方面： 

i. 「要儆醒」：等候基督、死人復活的事件的到臨〔太 24:42〕。另外，也要儆醒提防假先知和假師傅的出現，免被迷惑

（彼前 5:8） 

ii. 「在真道上站立得穩」：（參 15:1, 58）真正導致哥林多信徒站立不穩的並不在於外來的引誘，卻是他們在真理上那種

內心的狂妄和驕傲。他們必須接納自己在上帝眼理是軟弱愚拙的，並謹守那表面看來是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2:1-5） 

iii. 「作大丈夫」、「要剛強」≠「匹夫之勇」，也不表示要在任何事也寸土必爭、不肯妥協。任何憑血氣而作的不負責任

的權定或行徑，皆非真正的堅強。能「剛強」的能力來自那裡？並非我們，而在上帝（弗 3:16; 6:10; 約壹 2:14） 

g. 生活為人及關係上： 

i.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參 8:1-3。另林前 13 說明惟有愛才是常存的和不可或缺的 

ii. 哥林多的信徒的偏差在於： 

1. 在福音真理上對異端邪說妥協讓步，卻在弟兄姊妹面前逞強，並在群體中表現自己在財富（11:17-24）、恩賜

（12-14 章）及智慧能力（8-10 章）上比所有人強 

h. 真正大丈夫的表現是：在福音真理上寸步不移，對別人、對驕傲的自己敢於說「不」。面對弟兄姊妹，特別是軟弱的肢體，

卻要時刻準備犧牲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有愛心的說「是」 

14. vv.15-16「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

同工同勞的人」 

a. 「專以…為念」：直譯是「他們指派自己」。事奉並不是天然或自動自覺的，卻是個人的抉擇及堅持。 

b. 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意思就是亞該亞最早得救的信徒。他們得救以後，專以服事聖徒為念。當時有許多信

徒為主的緣故，家業被人搶去，以致生活窮困，司提反一家就以接待這等窮困信徒為念。他們也是專門接待來往使徒，甚至

跟隨他們傳教，為他們打點生活的瑣事。要注意，司提反不是單受人委派做這種工作，而是自願為主的緣故做的，這是初期

教會信徒羨慕善工（提前 3:1）的特點 

c. 保羅「勸」（是強烈的字眼和語氣）哥林多人要「順服這樣的人」，因為真正愛主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對比

v.22） 

15. vv.17-18「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

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a. 這裏所提及的福徒拿都，並亞該古，他們可能是司提反家的成員。他們到以弗所時，也服事了保羅。他們也有可能是哥林多

教會的送信到保羅那裡的弟兄（但不需因此排除他們是司提反家成員的身份）。不論如何，保羅說他們是專以服事聖徒為念

的話是真的。因為保羅說：「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所謂「不及之處」就是哥林多人在愛心方面虧欠保羅之

處，卻因這少數人的愛心補足了。但保羅在這裏沒有責備哥林多人的意思。而是為這幾個人敬愛神僕的態度歡喜滿足，這是

忠心神僕常會有的情形，雖然教會中有不少叫他傷心的信徒，但只要有幾個叫他們快樂的，他們就滿心喜樂，忘記所受的一

切屈辱了（參「以巴弗提」腓 2:25-30） 

b. 「快活」：指「工作時的中間休息時間」，在太 11:28 耶穌應許勞苦擔重擔的人到他那裡「得安息」，其中的「得安息」也

是此字 

c.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他們這樣服事保羅固然叫保羅心裏歡喜，同時也叫哥林多人心裏都快活。因為他們既是哥

林多的信徒，雖然到了別的城市，還是能使其他信徒和神的僕人得著安慰，這實在是哥林多教會的光榮 

d. 「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注意，保羅也吩咐腓立比人要敬重以巴弗提（腓 2），又曾稱讚阿尼色弗一家的人（提後

1:16-18）。這幾個人雖然都不是大佈道家，卻是敬愛主僕、甘心服事人的。留心讀這幾處聖經，就知道使徒非常看重這些

人所作的工作。甘心服事人的人，必是真正謙卑、愛神愛人的。主耶穌曾教訓門徒，要作頭的人要先作眾人的用人（太

20:26-27）。可見服事人的，雖然按工作的性質來說，被人看作卑賤，按靈性上說，卻是生命長大的信徒才作得好的工作 

e. 保羅的愛心：保羅也可能預期這信傳到哥林多信徒的手後，仍會有連番的爭論和非議，送信之人（此三人及提摩太？參

16:11）必會因此捲入是非之中、被惡言相向。所以保羅在信末一一鄭重介紹他們 

16. v.19「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 

a. 在保羅書信的結語中，常常十分認真地替別人問安。在這些小事上，可見神僕人的忠心 

b. 「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是補充 v.8 所說「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說明這本書是保羅寫於以弗所，因為以弗所教會

是亞細亞眾教會中最主要的一個教會 

c. 「亞居拉和百基拉」都是保羅的同工（參徒 18:2-3），這時也在以弗所 

d. 「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這句話可以有三種解釋： 

i. 這不是說他們家裏另設有一個教會，而是指他們家裏另有一處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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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這是指他們家裏的教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當時以弗所就可能不只一個教會。 

iii. 以弗所教會就在他們家中。按羅 16:3-5 亞居拉與百基拉在羅馬的家中也有教會。看來他們所到的地方，就利用自己的

家開始聚會並設立家庭教會 

e. 因為，在當時的教會並沒有教堂，事實上，在第三世紀才有所謂教堂的名稱。教會就在私人的家中聚會。一個有較大房屋的

家庭，教會的團契，就在哪裡聚會。無論亞居拉和百居拉到哪裡，那裡就成了一個教會。他們有美好的服事，為主和弟兄姊

妹服事。基督徒的過路客時常在亞居拉和百基拉的家中，得到平安的住所。保羅也常受到他們的幫助 

17. v.20「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a. 「親嘴問安」：在猶太會堂裡男人和男人親嘴問安、女人和女人親嘴問安，後來在基督徒聚會中也有這個習慣。當時的親嘴

表達「友愛」、「相交往」、「感激」的意思（參撒上 20:41; 路 15:20） 

b. 「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應譯作「你們要以聖潔的親嘴彼此問安」。聖潔就是信徒的身份（1:2）。基督徒相

交亦只有以「被基督所救贖」的聖潔身份來相交才對（羅 16:16; 林後 13:!2; 帖前 5:26） 

18. vv.21-22「我保羅親筆問安。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a. 「親筆」這兩個字使我們聯想到保羅的書信常用代筆人。這「親筆問安」大概是代筆人（所提尼？）寫完以後，保羅親筆寫

上這一句。加上這句表示全書的內容，是出於保羅自己的意思，所以在這書後，加上他自己的親筆句，為要證明這封信是真

的出自使徒的手筆，而非別人偽造的（羅 16:22; 加 6:11� 〔眼疾？林後 12:7〕; 西 4:18; 帖後 3:17） 

b. 注意本章全章都是講愛心。因為在十六章裏一開頭就講到信徒對別的信徒愛心的捐獻。跟著是保羅怎樣關切哥林多信徒，然

後勸勉他們凡所行的事要憑愛心而作，又以司提反一家人作例子。所以在這裏保羅又回到愛心的題目上，作為全章的結束。

他很嚴肅地說：「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保羅似乎站在主為我們捨命那奇妙的愛的立場上說話。基督

這樣地為我們捨命流血，用這樣的大愛愛我們，而我們竟然不愛主，如此忘恩負義，實在「可詛可咒」 

c. 「主必要來」（Marana qa）：「主來了！」這句話是源自亞蘭文的辭句，也可譯為，『我們的主來罷！』（是宣告也是呼

求）。我們不但要因過去主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是那樣的美好而愛主，這句話也可能暗示「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

主必要來（審判他）」。似乎是狠語，卻是盛載了無限的關懷焦慮，恨不成材的複雜思緒，希望他們可以猛然悔悟 

d. 「愛主」／「不愛主」？ 

i.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15-

25） 

ii.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約壹 2:15-17） 

iii.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羅

8:7-8） 

19. vv.23-24「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a. 本書結束前的祝福語，比較特別的一句是：「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大概保羅在本書裏面說了好多責備

的話，恐怕哥林多人不明白，他這樣責備的緣故，全出於他在基督耶穌裏的愛；他說的話雖然叫他們覺得厲害和難受，卻是

出於深厚的愛，並且這句祝詞也使全章以愛為中心的主題更加顯著 

b. 這不是天然的愛，乃是在基督裡的愛（13:4-8），也是神的愛，藉著基督的恩，和聖靈的交通（林後 13:14），成了我們的

愛。在保羅的書信中，只有這一封結束在這樣愛之確信的話上。這是因為使徒以嚴厲的責備，對付了他們（林前 1:13; 3:3; 

4:7-8; 5:2, 5; 6:5-8; 11:17）。他在基督裡，在神的愛裡，對他們是忠信、誠實、率直的（林後 2:4  〔≠ 哥林多前書〕），

一點也不耍手段。因此，主尊重他的對付，使哥林多人接受他的責備，並且悔改得了益處。（林後 7:8-13） 

 

 

� 全卷完 � 


